赣州市家庭农场认定申请表
	申请人
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学历
技能特长
	

	身份证号
	
	联系
电话
	

	户籍
所在地
	
	家庭劳力人数
	

	农场地址
	

	主营产品
	
	经营
规模
	

	流转土地
面积
	
	流转土地年限
	

	所在村委会意见
	年  月  日(公章)

	所在乡（镇）农技推广部门意见
	年  月  日(公章)

	县（市、区）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
	年  月  日(公章)


注：办理家庭农场需提供申请表、身份证复印件、户口本复印件、土地流转合同书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（从事养殖类需要），以上材料各一式三份。
